
 
 

 

立法會問題第十二條 

（書面答覆） 

 

提問者：單仲偕議員 會議日期：二○○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

 作答者：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

問題： 

據報，葵涌葵和街貨櫃車停車場泊位租戶近日抗議該停車場的新營

辦商在接手後加租三成。此外，有貨櫃車租戶指葵涌貨櫃碼頭一帶

的停車場有近八成泊車位被兩間有關連的公司營辦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會： 

 

(一) 有何政策及貨櫃車停車場租約條款保證獲批租約的各營辦商可

進行公平競爭及不會出現貨櫃車泊位被壟斷的情況； 

 

(二) 曾否有營辦商在獲得貨櫃車停車場租約後，將有關土地空置而

沒有經營貨櫃車停車場；若有，空置期間有多久；當局有何政

策或合約條款防止出現此情況； 

 

(三) 在決定是否將貨櫃車停車場租約批予營辦商時，當局除了考慮

合約價格外，會否考慮其他因素，例如貨櫃車營辦商的管理表

現及市場佔有率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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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鑒於房屋委員會(“房委會”)以商業原則及競投方式將房委會

屋邨停車場交由營辦商管理，但該等停車場車位租金則由房委

會決定，當局會否考慮採用房委會的做法處理貨櫃車停車場的

租約事宜？ 

 

答覆：  

主席： 

 我就問題答覆如下： 

(一) 我們依從正常的土地行政安排，將合適的土地，以短期租約形

式經公開競投批出作為公眾停車場的用途。這個廣為公眾接受

的機制，加上有充足的土地供應作為上述用途，能確保在停車

場營運商之間有公平競爭，和避免做成市場壟斷。 

 在葵青區內，共有二十四個停車場短期租約用地可供貨櫃車停

泊。此等停車場由六間不同公司營運。該區內可供貨櫃車之用

的泊車位足夠應付區內的需求。不同的停車場營運商，根據各

自的商業及市場考慮，收取不同的泊車費，因此沒有證據顯示

市場受到壟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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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有兩間不同的營運商曾各自將一個在葵青區內成功投得的短期

租約停車場用地空置。此兩幅地座落在較偏遠的位置。其中一

幅土地空置約有七個月，而另外一幅約有一個半月。在此兩幅

土地上的停車場經已在今年十一月尾開始營運。 

 現時在停車場用地的短期租約內，並沒有指定開始營運的條

款。地政總署會在未來的短期租約內，加入適當條款，要求成

功投標者在短期租約土地上之營運需達到地政總署署長的要求

水平，否則其租約會被取消，而政府亦可收回土地。 

 

(三) 除投標價格外，地政總署亦會考慮停車場營運商的過往表現，

包括他們在其他短期租約中遵守租約條文的情況。市場佔有率

並不列入審核停車場短期租約標書的考慮範圍，而地政總署不

一定採納最高標價的標書。 

 

(四) 香港房屋委員會 (“房委會”) 的停車場是專門設計作為停車用

途的設施，由房委會擁有及由它們僱用的承辦商管理。管理公

司向泊車人士收取房委會訂定的泊車費用，而管理公司則向房

委會收取管理服務費。 

 地政總署並不擁有專用作公共停車場的設施。地政總署以短期

租約形式租出合適的土地，並指定土地的容許用途。考慮到商

業營運的需要，一般出租的土地可作超過一種的指定用途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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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安排可讓市場決定個別土地的用途 (例如作私家車、貨車及/

或貨櫃車停車場) 和有關的合適收費。這安排可盡量減少政府

對私人商業活動的干預，我們認為採用房委會的形式以處理短

期租約的停車場並不適宜。 

 

 

 

 

 


